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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市监函〔2023〕68 号

答复类型：A

关于晋江市十八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 80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函

吴锦桐、陈志达、陈培星等 3位代表：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本土市场槟榔流通缩减的建议》收悉。现

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严卡准入关口，不予受理槟榔类食品生产许可

2020 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文修订食品生产许可分类

目录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8号），经修订后《食

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》中未体现“槟榔”的类别，明确未将槟榔

列入食品生产许可的范围。我局将严格依法行政，严把准入关口，

对槟榔制品经营者申请的食品生产许可不予受理。

二、靠前指导，引导经营者规范经营行为

槟榔产业主要集中在我国的海南、湖南等地，根据国家市场

监督管理总局 2021 年的指导意见，槟榔退出食品监管后，湖南

省和海南省要落实属地监管责任，推动解决槟榔监管问题。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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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省已经出台了部分规范性文件，从生产源头上规范槟榔行业发

展，防范健康危害。对晋江辖区内存在的槟榔销售问题，我局将

进一步加强摸底排查，强化普法宣传，靠前指导，引导经营者守

法经营。

三、强化监督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

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槟榔制品监管有关事项的

相关文件规定，槟榔及其制品不得作为原料加工食品，不得作为

食品经营，不得介绍为“食品或者食用”，不得在食品经营区域

陈列、摆放、销售。我局将进一步强化监管，依法查处违法违规

行为。

主要领导：张志友

责任领导：陈俊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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